
上海市长宁区生活垃圾综合管理中心：

你单位2022年度预算在预算执行过程中，由于政策性因

素和工作任务发生变化等原因需调整的预算，经长宁区人大

常委会审查批准，现批复你单位预算调整数，追加一般公共

预算31.82万元。

一、追加一般公共预算31.82万元，其中：

（一）基本支出 31.82 万元，其中：人员支出 40.98 万

元，公用支出-9.16 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调整至387.27万元。

2022年你单位的部门预算合计为387.27万元。

请你单位根据《预算法》的规定，进一步加强预算收支

管理。不得截留或动用应当上缴的预算收入，严格按照预算

批复的科目及金额执行。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资金

按规定用途使用。做好本部门预算收支平衡，认真完成部门

决算编制。

附件：2022 年上海市长宁区生活垃圾综合管理中心预算

调整

明细表

关于上海市长宁区生活垃圾综合管理中心
2022 年预算调整的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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